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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自考办获悉，北京教育考试院自考办根据《关于印发〈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进入考点（考场）安全检查工作规范（暂行）〉的通

知》（教试中心函〔2021〕130号）文件精神，制定并发布《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安检须知（试行）》（以下简称《安检须知》），考生须

于开考前40分钟入场接受安全检查。

（上接第1版）

两类考生须主动上报

为确保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健

康安全，考前健康筛查处于“居家观

察”，“居住小区封闭管理”或“集中医学

观察”阶段，有以上两种情况之一的考

生，须于考前 7 天内主动与参加考试的

考区考试中心联系。如本人自愿放弃

考试，可由区考试中心登记并上报北京

教育考试院，确定未参加考试且情况

属实的退报考费，其他情况不退报考

费；如本人坚持要求参加考试，须经各

区教委和考试中心会同卫生健康部

门、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临床医生）

进行综合研判评估后，确定是否安排

其参加考试。

考生须满足
“两码一温一书一证明”防疫要求

所有参加 4 月自考考生，须满足

“两码一温一书一证明”防疫要求，即

本人健康码，为未见异常（绿码）；本人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为绿色；打印的本人

考前（4 月 16 日 9 时前）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打印的《2022 年 4 月北

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健康状况

承诺书》；本人考试当天体温检测低于

37.3℃。考生由于个人原因不符合疫

情防控要求的，不能参加考试。

所有考生均要按考试疫情防控要

求进行健康状况监测，提前做好准备。

考生要随时关注考区、考点所在地疫情

防控规定；考前 14 天前起，每天进行体

温测量、记录并进行健康状态监测。监

测无异常的考生无需上报监测结果。

4月11日起上传健康码

考生要在 4 月 11 日至 15 日内登录

“个人中心”→“业务办理”→“准考证打

印”栏目，上传“北京健康宝”本人健康

码，自行下载并打印《2022年4月北京市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健康状况承诺

书》，每科目一份。

境外、京外返京考生要符合北京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方可正常

参加考试。

考生要适当提前有序进入考点，在

考点内行进或停止要保持1米以上的间

隔距离，服从考点工作人员安排，在考

场内按指定位置就座。

考生在考点内要佩戴口罩，在接受

身份验证时要临时摘下口罩，不建议佩

戴N95口罩。考试结束后，考生要按监

考员指令有序离场，保持人员间距，减少

交谈。考点可安排各考场错峰离场。

考生须及时关注防疫政策

针对当前疫情形势，北京教育考试

院自考办提醒考生，从即日起至考试期

间，为方便考生及时获取最新消息，考

生要及时在个人中心更新并确保所留

手机号码有效，保持手机畅通，注意查

收相关短信提示；随时关注北京自考微

信公众号“北京自考综合服务平台”和

北京教育考试院自考信息发布台网站

发布的最新消息。

《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安检须知（试行）》发布

考生须于考前40分钟进场安检
本报记者 苗 露

考生安检工作应在视频监

控下进行，全程录像备查。对

于安检工作中的违规行为，按

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处置。

考生在安全检查过程中，检

查出的考试违规物品，不得携带入

场。疑似作弊器材或可用于实施

作弊的物品，应按相关要求处置。

存在安全隐患的，应交由当地公

安、消防等部门妥善处置。

安检过程中出现报警提示

的，应首先要求考生作出解释

说明并交出相应物品，然后对

其重新检查，直至安检合格后

方可入场。对于经反复安检后

设备仍报警的，以及有其他可

疑情形、无法正常安检的，应由

两名（含）以上与考生同性别的

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排查。有必

要的，可安排在复检室进行。

对于已经通过安检并入场

的考生，离开考点（考场）后再次

进入时，应按考务管理规定重新

进行安检。对于拒不配合安检

并对考点秩序造成影响，或对其

他考生及考试工作人员人身安

全构成威胁的考生，考点应及时

报告当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置。

考点应严格按照考务管理办法

和准考证相关要求，对携带的文

具进行安检。

对于使用轮椅、拐杖、缠有

绑带或打有夹板等考生，以及

申请残疾便利的考生，应在保

证其安全的前提下，对其轮椅、

拐杖等器械进行安检。对于因

身体特殊情况（如安装有心脏

起搏器、使用助听器、孕妇等）

无法使用安检设备进行检查

的，应要求考生事先开具由医

疗机构出具的证明，并由考点

安排专人进行检查。

开考后，应根据安检设备

类型、功能和工作需要，合理设

置震动等报警模式，确保开考

后不因设备声音报警影响考生

正常答题。

根据考试院自考办发布

的《安检须知》要求，考生持证

件按准考证上的规定时间和

考试地点排队入场。考生应

当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进

行的身份核验、安全检查和随

身携带考试用品检查等。工

作人员应引导考生在接受安

检前主动配合采取措施，自行

消除随身携带物品对检查效

果的影响。

考生等候入场时要提前准

备好考试文具（仅允许携带黑

色签字笔、2B 铅笔、橡皮等考

试用品入场），经监考员核验证

件后，将禁止携带入场的物品

放在指定的物品存放处，主动

在检查区域排队接受安检。

使用安检门等固定安检设

备的，应组织考生有序依次通

过，一次一人通过安检设备。

使用手持安检设备的，应对考

生进行全方位检查，顺序一般

为从正面至背面，从上至下。

检查包括头部、四肢、躯干、脚

部等身体部位，应重点检查可

能藏匿作弊工具的耳朵、腋下、

手腕、腰部等部位，以及眼镜、

皮带扣（内侧）、衣物（袋）、鞋

袜、发卡、口罩等物品。

考生在安检时随身携带、

手持的衣物等物品，应人物分

开、全部依次安检，防止考生

将 手 机 等 违 规 物 品 藏 匿 其

中。检查时，应尽量避免触碰

考生身体。检查过程中一般

要遵守同性检查同性的原则，

在被检查人员没有异议的前

提下，可以女性检查男性，但

禁止男性检查女性。

参 加 4 月 自 考 笔 试 课 程

考 试 的 考 生 ，须 于 开 考 前 40

分钟（8 时 20 分、13 时 50 分入

场），考生须持准考证和身份证

件在考场入口处排队入场，主

动接受证件核验、安全检查。

安检前，考生按要求将规定以

外的物品存放在指定的物品存

放处。

考 试 院 自 考 办 负 责 人 介

绍，为严肃考风考纪、净化考试

环境，将防范考试作弊的关口

前移，今年考试院自考办发布

了《安检须知》。

“本期笔试课程考试，要求

各考点使用考试防作弊设备、

金属探测仪器等对考生进行入

考场前的安全检查。与此同

时，也要求各考点提供独立安

全的储物柜，或设置有专人看

管的存包处，方便考生将随身

携带的手机等物品放入考场外

的物品存放处存放妥当。”负责

人强调，考生只能携带黑色签

字笔、2B 铅笔、橡皮、等考试用

品入场。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参

加考试，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损

失。所有考生都应自觉服从考

试工作人员管理，不以任何理

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

履行工作职责，不扰乱考场及

考试工作场所秩序，积极配合

监考员的安检工作。

考前考生应当严格按照规

定做好考前准备，严禁携带易

燃、易爆、管制刀具、枪支、无线

电收发装置（含手表、手镯、项

链等佩饰类形式以及橡皮擦、

钱包等形式的装置和配件）、涂

改液、修正带、垫板、食品饮品、

眼镜盒、文具袋等具有包装功

能的包袋、计时工具等违禁物

品和与考试无关的物品。

安检工作在考前入场时进

行。为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保证准时进入考场，考生要

做好准备，积极配合，尽量减少

金属物品的携带，减少穿戴上

的金属成分，提前准备好考试

用品。出现报警时，应主动出

示物品，再次安检合格后方能

入场。

考生应主动接受安检

安检工作全程录像备查

考点为自考生提供

存包服务。图为考务人

员为考生发放存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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